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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科学技术基金立法双边研讨会综述

楼兆美 计 承宜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 京 10 0 0 8 3)

1 9 9 7 年 12 月 巧一 16 日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以下 简称基金委 ) 与 德国德意志

研究联合会共同发起
、

组织了中德科学技术基金立法双边研讨会
。

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共

有近 30 人
,

其中德方 7 名
。

双方专家根据会议组委会的决定
,

集中就 8 个专题开展 了科学

技术基金立法的研究讨论
。

本次会议以介绍情况
、

提 出问题
、

回答问题
、

展开讨论和不作结

论的方式进行
,

会议既不是审核法律的具体条款
,

也不组织宣读个人论文
。

在研讨会上
,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贾大平和基金委计承宜介绍了
“

关于 《中国科学

技术基金法 (草案 ) 》 制定的背景和条件分析
” ,

他们分析 r 中国科技投入低下的状况和实施

科教兴国发展战略之间的矛盾
,

认为通过立法推动各类科技基金的建立和发展
,

多渠道
、

多

层次地筹集资金
,

并且认为管好用好基金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

认为十多年来 各种类型科技基

金的发展是本项立法的社会基础
,

国家宪法对发展科技的条款是立法 的法律 依据
,

(科学技

术进步法》 等科技法律
、

法规的制定是立法的支撑条件
。

政府有关方面的重视是立法的组织

保证
。

国家科委政策法规与体改司王汉坡作为科学技术基金法起草小组组长介绍了
“

关 于 《科

学技术基金法》 起草中的几点考虑
” 。

他主要分析讨 论 」
’

科学技术基金的功能
:

保障并增大

科技投入
,

完善并发展科研机制 ; 分类
:

政府出资
、

民间筹集两类 ; 科技基金与管理组织关

系
:

设立专门组织
、

委托管理 ; 科技基金的管理与作用
:

全额资助和部分资助
,

其余部分允

许赢利
,

保障增值 ; 监督
:

行政监督
,

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
。

并解释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单

列一章的必要性
。

国务院法制局张建华的发言是
“

中国基金立法情况和需要研讨的问题
” 。

他介绍 了 1 9 8 8

年制定的基金会管理办法
,

19 9 3 年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科学技术进步法
。

提出需要讨

论的问题是在现 已有了一些基金方面的立法情况下制定科学技术基金法
,

还有哪些 问题需要

通过立法解决 ? 目前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科技基金
,

所面临的问题能否在一部法律中解决 ? 税

收手段在基金发展方面具有什么作用 ? 目前正在进行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将对科

技基金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 对本项立法提出了什么问题
。

北京大学法律系韦之讨论了
“

科技基金会的知识产权及税收优惠问题
” 。

他认为为了使

基金在不断资助公益事业的同时能保持持续增值或至少不贬值
,

必须具备一定的增值机制
,

其中知识产权便是基金会使其财力增长的一个手段
。

认 为 ( 1) 基金会作为法 人
,

可 以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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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主体
; ( 2) 基金会在履行其职责过程 中完成的智力成果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

,

基金会可对其资助项 目的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进行约定 ; 还可以接受赠与等方式获得知

识产权
。

基金会对其知识产权可以自行利用
,

许可其他人来利用
。

他认为有必要在法律 中明

确基金会对知识产权的主体地位
。

他还就基金会的一些经济往来活动中应给予的税收优惠作

了分析并提出了立法建议
。

北京市昌久律师事务所戴昌久分析了
“

中国关于鼓励科技进步税收立法情况
” 。

他的发

言内容
:

( 1) 涉及促进科技进步税收法律体系的构成
,

介绍了全国人大
、

国务院
、

财政部
、

税务总局及地方制定的有关法律
、

法规 ; ( 2) 组成这个税收法律体系的不同法律
、

法规及规

定等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 ; ( 3) 目前涉及到科技促进事务的主要税收法律
、

法规 ; ( 4) 现行

税收法规对促进科技进步的影响 ; ( 5) 对完善现行促进科技进步的税收法规体系的建议
。

云南大学法律系陈治国研究了
“

科学技术基金的监督与立法问题
” ,

他认为这种监督立

法可采取分立式
:

即分别制定 《科学技术基金法》 和 (科学技术基金监督条例》 ; 或合立式
,

即将监督内容放在 《科学技术基金法》 之中
。

对于科学技术基金 的监督
,

他讨论了 ( l) 监

督主体
:

权力机关— 人大及其常委会 ; 司法机关—
人民检察院 ; 行政机关— 科技主管

部门 ; 群众监督— 检举
、

控告 ; 舆论监督— 新闻媒体曝光等
。

被监督对象
:

申请者 ; 组

织管理者 ; 评审者和评审机构
。

( 2) 监督方式
。

( 3) 监督范围
:

提 出了包括基金组织的合法

性
,

基金来源
、

使用的合法性等十多个方面
。

基金委楼兆美的发言是
“

浅议科学技术基金项 目的评审与立法 问题
” ,

认为评审既涉及

科学技术基金的使用
,

也涉及到科学技术基金的监督的重要问题
。

他介绍了 《科学技术基金

法》 中涉及评审工作五条法律条款内容
。

并认为现实生活中五种效应直接影响评审质量
。

之

所以使用
“

效应
”

一词是因为它们在评审中起着负作用
。

这就是 ( 1) 同行效应
,

即其中小

同行和大同行问题
。

( 2) 名人效应
,

可能导致产生
“

马太效应
” 。

( 3) 人情效应
,

可能导致

不公正性
。

( 4) 奇异效应
,

即非共识现象
,

可能导致扼杀创新性
。

( 5) 剿窃效应
,

一种难以

堵塞的社会现象
,

可能导致知识产权问题
,

对于这些问题
,

他提出了一些立法的建议
。

如关

于建立申诉机构和给予 申诉权问题
,

对违法者绳之以法
,

但要明确执法主体和执法机构等
。

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李村生
、

机械工业部技术发展基金委员会王治权和广东省科

委蔡齐祥分别结合本省和本部门的具体情况
,

就地方和行业科学技术基金的立法问题做了发

l匀 O

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商玉生讨论了
“

从中国基金会的产生和发展看科技基金立法和必要

性
” 。

他回顾了有关基金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
,

认为与西方发达 国家比较 中国的基金会组织

发展始终比较缓慢
,

只在实行改革开放后才给各类基金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

由于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的提 出和科教兴 国发展战略的实施
,

使基金组织尤其是科技基金组织的发展加

快
。

但这方面可以执行的法律环境比较差
,

所以要求加强科技基金立法
。

基金委汤锡芳讨论了
“

中国民间科技基金的现状与立法
” ,

他在分析了 目前中国民间科

技基金的发展现状后
,

对发展中国民间科技基金提出若干建议
,

包括确立民间科技基金的法

律地位
,

调整税法和遗产法
,

建立灵活多样的民间科技基金的运作机制与管理模式等
。

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汪洋
、

中共中央党校刘永艳和国家科委政策法规与体改司冯楚

等人还就科学技术基金法涉及的一些具体条款的内容进行了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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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位中方专家发言后
,

德方专家就 自己 了解的德国情况作了详细介绍
,

接着与会者

展开了广泛交流和热烈的讨论
,

会议开得很有成效
,

为科学技术基金法的进一步修改补充提

供了法学理论和实践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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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

1 9 9 7 年度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资助的前 2 0 所高等院校名单
(按资助金额顺序 )

单 位 名 称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天津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北京医科大学

武汉大学

华西医科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南开大学

四川联合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中山大学

华中理工大学

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

项 数 (项 )

1 0 3

l () 0

资助金额 (万元 )

1 1 9 8
.

3 3

1 1 2 1
.

7 0

6 9 1
.

2 0

6 8 3
.

〔) 0

6 3 4
.

4 ()

6 2 0
.

〔) ()

5 5 9 7 0

5 5 6
.

4 0

5 4 0
.

0 0

5 3 5
.

0 0

4 9 7
.

4 0

4 9 6
、

0 0

4 6 6 0 0

4 6 1 0 0

4 3 3
.

9 0

4 16
.

2 0

4 12
.

0 0

4 0 0
.

2 ()

3 88
.

8 0

3 6 1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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